
項次 清查情形 相關規定

請於廠商送估價單前至電子採購

網查詢拒絕往來廠商，並列印查

詢畫面附卷留查。

未註明拒絕往來

廠商查詢結果或

確認洽購之廠商

無採購法第103

條情形

1、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依前條第3項規定刊登

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

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2、工程會函頒機關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

常見誤解及錯誤態樣：誤以為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

之採購不適用採購法第103條。

3、工程會105年12月9日工程企字第10500280811號函

「機關應於契約成立前確認廠商非拒絕往來廠商。

採購簽文之有關人員均應於文面

適當位置蓋職名章，並註明月日

時分，以明責任。

採購簽文之有關

人員蓋職名章時

未註明月日時分

新北市政府文書處理要點第29點：文書處理過程中之

有關人員，均應於文面適當位置蓋職名章，並註明月

日時分，以明責任。

核銷金額與報價金額不一致部分

，建議應於相關驗收書面憑證呈

現減作（料）等相關內容或於收

據（發票）註明，俾作為驗收之

憑據。

核銷金額與報價

金額不一致

工程會函頒機關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常見

誤解或錯誤態樣：機關內部請購、廠商履約、驗收、

經費核銷之過程未落實控管。

依個案實際需求訂定簡易契約

(得包括採購標的詳細項目、付

款方式、交貨或履約期限、逾期

罰款、驗收、保固期等)，或另

請廠商出具保固書，以提高施工

品質，維護機關權益。

履約項目未明確

工程會函頒機關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常見

誤解或錯誤態樣：誤以為所有小額採購皆無需簽訂契

約

1、報價單內容建議工、料分別

報價，逐項量化為原則，俾利審

查報價之合理性及作為後續驗收

之依據。

2、預拌混凝土、砂石、鋼筋等

資材，宜參考營建物價市場公開

價格，或廢棄物清運宜評估廢棄

物種類及清運行情，俾審查廠商

報價之合理性，作為議價之參考

，避免不合理之利潤。

廠商工料合併報

價或主要工項未

予量化報價

1、政府採購法第6條：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

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

差別待遇。

2、工程會函頒機關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

常見誤解或錯誤態樣：非依共同供應契約辦理之公告

金額十分之一以下之採購，未考慮廠商報價之合理性

，逕以報價決標。

驗收人員不得為採購人員，另技

工或工友、臨時人員不宜擔任驗

收等須負相當法律責任之工作。

未指派合適之驗

收人員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5年8月29日工程企字第

09500331000號：技工或工友、臨時人員如經機關指派

承辦採購業務，不宜擔任主持開標、決標及主持初

驗、驗收等須負相當法律責任之工作。

採書面驗收應由廠商提送或採購

單位自行備具驗收證明照片（如

施工過程及施工前後照片）、文

書等資料，以強化採購審核流程

作業。

未檢附足資證明

履約及驗收過程

之照片等佐證資

料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0條：機關辦理小額工程採購

，得由承辦採購單位備具書面憑證採書面驗收。

採購總額達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

，應避免分批向同一廠商採購同

種或同類之標的，如屬不可預知

之情況，應敘明採購原因並簽經

機關首長核准，避免意圖分批採

購之疑慮。

避免分批辦理未

達公告金額但逾

公告金額十分之

一之採購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6 條機關不得

意圖規避本辦法之適用，分批辦理未達公告金額但逾

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

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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